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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 

 

致：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宏达新材”）的委托，担任宏达新材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以及《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以下简称“《备忘录1 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所对本次股权激励出具了《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

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法律意见书》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本所现根据宏达新材要求，就宏达新材本次股权激励确定授权日

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宏达新材本次股权激励授权日的批准和授权 

 

（一）2011年12月12日，宏达新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 

 

（二）2011年12月29日，宏达新材召开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2012年1月12日，宏达新材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

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明确了宏达新材本次股权激励的授权

日。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宏达新材董事会明确本次股权激励的授权日现阶段已获得必

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备忘录1号》及《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  

 

二、关于宏达新材本次股权激励的授权日   

 

根据宏达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权日的议案》，宏达新材本次股权激励的授权日为 2012 年 1 月 12

日。经宏达新材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宏达新材本次股权激励的授权日为交易

日，且不属于以下期间：  

1、定期报告公布前 30日；  

2、重大交易或重大事项决定过程中至该事项公告后 2个交易日；  

3、其他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 2个交易日。   

 

本所律师认为，宏达新材本次股权激励确定的授权日符合《公司法》、《管理

办法》、《备忘录 1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 

 

三、关于授予股票期权的其他事项 

 

宏达新材本次股票期权激励授予尚需按照《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并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事宜。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宏达新材董事会明确本次股权激励的授权日现阶

段已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宏达新材本次股权激励确定的授权日符合《公司

法》、《管理办法》、《备忘录 1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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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盖章、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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